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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男子起诉获赔偿

为了避让相对方向来车， 发生交通事故， 男子就自身

损伤赔偿向法院提起诉讼， 获得了法院支持。 近日， 湖南

省泸溪县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 为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保护合法权益，

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周某各项损失共计 3.6 万

元， 减去被告吴某支付费用 1.3 万元， 实应支付原告周某

赔偿金计 2.2 万元。

经审理查明， 2020 年 8 月 4 日， 原告周某驾驶二轮

摩托车行驶在道路上， 相对方向的被告吴某驾驶的小型普

通客车占道行驶， 为了避免双方车辆发生碰撞， 原告周某

采取紧急制动措施， 以致车辆发生侧翻， 造成原告受伤及

二轮摩托车不同程度受损。 交警大队根据事故发生时的驾

驶事实和双方的持证情况， 认定原告周某和被告吴某均承

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

法院认为， 本案原告周某与被告吴某承担交通事故同

等责任， 对造成原告周某人身损害的后果， 原告周某和被

告吴某应共同承担， 即各自承担 50%的民事赔偿责任。 被

告某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遂作出

如上判决。 王睿卿 整理

“天降”树枝伤人致残

抛物者承担侵权责任

为图省事将树枝从山上往下扔， 不料砸中他人， 造成

人体损伤九级残疾， 遂被起诉至法院。 2021 年 4 月， 浙江

省开化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苏某赔偿原告吴某 16 万余

元。 近日，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020 年 6 月， 开化县某村村民吴某在自家菜地上方的

山上割茅草时， 被突然出现的树枝砸伤。 原来， 是村民苏

某在山上砍大板栗树的枝芽， 并将树枝从高处往山下扔。

苏某赶紧送吴某去医院。 经诊断， 吴某多处骨折、 损伤，

损伤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事后， 村里组织双方就赔偿事宜

多次进行调解， 但未能达成一致协议， 故吴某将苏某起诉

至法院， 要求对方赔偿 17 万余元。

开化县法院审理后认为， 吴某举证证明案发时山上只

有苏某一人， 无第三人存在。 且苏某当时确实在采伐树木，

并往山下抛扔树枝， 苏某负有相关注意义务。 结合案件情

况， 法院推断吴某损伤应系苏某造成， 苏某扔树枝行为与

吴某损伤结果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苏某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据此， 一审判决苏某赔偿吴某 16 万余元。

苏某不服判决， 向衢州中院提出上诉。 衢州中院经审理后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并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暴力殴打防疫人员

一被告人犯妨害公务罪获刑

近日，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扰乱正常

防疫检查秩序的刑事案件， 被告人谢某在疫情防控期间， 暴

力殴打执行防疫检疫公务的工作人员， 法院以妨害公务罪一

审判处谢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

2020 年 3 月 28 日， 谢某到蓬江区某批发市场的动物

防疫检疫工作队办公室窗口 ， 排队办理鸡禽防疫检疫手

续。 谢某排队等了大约 5 分钟后， 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张某

对谢某说， 因为其鸡禽已离开了屠宰场， 为此不给其开防

疫单据。

谢某赶着要发货给客人， 认为张某故意刁难就与其争

吵起来， 争吵之下谢某情绪失控， 顺手拿起消毒喷雾杆试

图打张某 ， 而后干脆直接用拳头打了张某 ， 致其肋骨骨

折。 经鉴定， 张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法院审理后认为， 谢某在疫情防控期间以暴力方法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 检疫

等职务行为， 其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 应予刑事处罚。 根据

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结

合其自愿认罪认罚等情况， 依法对谢某判处有期徒刑七个

月， 缓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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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捐款100元谎称1.8万元

明星诈捐怎么办

近年来， 随着网络

直播带货的兴起， 与之

相关的案件也越来越

多， 有些甚至从线上发

展到线下， 成为一些夫

妻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本期 “案件写真” 报道

的就是这样一起典型案

例。

网络直播打赏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付费鼓

励模式， 可以分为两种 : 一是用户自愿通

过电子支付向网络直播平台购买虚拟货币，

然后进入直播间， 使用虚拟货币购买网络直

播平台提供的虚拟道具， 根据喜爱程度打赏

给主播虚拟道具， 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按照

协议比例分得虚拟道具的对应价值 ; 二是

用户通过私人渠道， 向主播私人的微信、 支

付宝等支付账户转账打赏。

此类案件的审理应当旗帜鲜明坚持社会

效益优先理念。 为积极传播正能量， 落实平

台主体责任， 网络主播和 “打赏” 用户实行

实名制管理， 落实打赏限额和打赏延期支付

制度。 直播平台的网络打赏， 应该从保护网

络直播新业态、 保护网络直播参与者各方合

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采纳 “服务合同说”，

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对于用户通过

私下渠道打赏给主播个人的财物， 应当采取

“赠与合同说”， 对于较大数额的打赏应当允

许夫妻一方行使撤销权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行使撤销权。 通过这样的裁判活动， 引导技

术、 商业活动塑造健康的精神情趣， 促进网

络视听空间清朗， 切实实现技术的应用， 促

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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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打赏之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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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歌手诈捐事件登上微博热

搜。 某说唱歌手只捐款 100 元， 却把回单

改成 1.8 万元发微博。 很快有火眼金睛的

网友发现图片是修改过的， 该歌手也在粉

丝群中承认造假，并承认实际捐款 100 元。

此次捐款造假事件影响恶劣， 歌手也退出

了正在录制中的综艺节目。 慈善不是明星

炒作的手段， 法律上如何看待诈捐问题？

公益捐款是一种不可撤销

的赠与行为

捐款是一种赠与行为， 赠与人与受赠

人之间形成赠与合同法律关系。 赠与合同

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

以撤销赠与。 但第二款明确了， 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

灾、 扶贫、 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

赠与合同， 不适用前款规定。

常见的诈捐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捐

赠人通过媒体等公开方式承诺捐赠的， 二

是捐赠人签订协议的。 这两种情形下， 由

于捐赠的财物没有现实交付， 极易产生

“纸面捐款”。

遭遇诈捐，受赠人有权请求

支付

诈捐是指在公益捐赠场合承诺捐赠而

不履行， 在这个过程中捐赠人已经获得了名

誉， 却不履行捐赠义务。 此时， 捐赠人与受

赠人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 受赠人可以

请求交付。

《民法典》 第六百六十条规定， 经过公

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

灾、 扶贫、 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

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 受

赠人可以请求交付。 依据上述规定， 应当

交付的赠与财产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致使毁损、 灭失的， 赠与人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2016 年实施的 《慈善法》 第四十一条

也规定， 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

义务。 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

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慈善组织或者其

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交付； 捐赠人拒不

交付的， 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一） 捐赠人通过广播、 电视、 报刊、

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的。

（二） 捐赠财产用于本法第三条第一项

至第三项规定的慈善活动， 并签订书面捐赠

协议的。

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者签订书面捐赠

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 严重影响其生产

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 经向公开承诺捐赠地

或者书面捐赠协议签订地的民政部门报告并

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后， 可以不再履行捐赠

义务。

因此， 明星们在公开场合承诺捐款， 甚

至签订了捐赠协议的， 受赠人可以要求明星

们履行赠与合同， 交付赠与的财产。 开篇提

到的说唱歌手这样捐少说成捐多， 向公众撒

谎的行为， 虽然没有产生法律上的后果， 但

网友说他已经 “社会性死亡” 了。

骗取他人财物的诈捐构成诈

骗罪

还有一种诈捐， 是电信诈骗的常用伎

俩， 即冒充慈善机构、 公益组织等骗取他人

财物， 将会构成诈骗罪。

2019 年 7 月， 魏某、 周某招揽、 组织

多人， 在微信上冒充 “山村支教的女老师”

并配以女性头像， 添加被害人微信后通过聊

天、 发 “支教照片” 等方式取得被害人信

任， 虚构 “给山区儿童过生日” “帮山区儿

童购买学习、 生活用品” 等理由， 诱使被害

人以 “捐款” “资助” 等名义进行转账， 骗

取被害人财物 10 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 骗取他人

财物， 诈骗数额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

罪， 且构成共同犯罪。 最终， 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魏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 分别判处其

他被告人三年至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

相应罚金。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帮助他人是一件

美好的事情， 明星 “诺而不捐”， 会损害自

身形象， 且依照法律规定， 受赠人有权要求

支付。 而冒充公益组织 “募而不捐” 的， 则

可能构成诈骗罪， 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来源： 经济参考报）


